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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荥政办〔2017〕47号 

 

 

 

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做好2017年取消民生服务事项中

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

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河南省、郑州市关于“放管服”工作的

总体部署，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，提升政务服务水平，推进

服务型政府建设，持续推进我市“减证便民”工作，我市组织相

关部门以行政权责清单为基础，进一步依法清理民生服务事项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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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，分类清理规范涉企证照，削减“其他行

政权力”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编制了荥阳市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

及取消的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事项清单（简称证明事项清单，

详见附件），现予以印发，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认真贯彻

落实。 

一、充分认识重要意义 

持续推进“减证便民”工作是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、郑

州市关于“放管服”工作的总体部署，是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

境，提升政务服务水平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举措，通过

活动的开展，切实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，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

担，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，为公平营商创条件，为群众办事生

活增便利，使群众和企业的改革获得感明显增强、政府办事效率

明显提升、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各级各部门要立足大局，切实提高认识，把行动统一到国务院、

河南省、郑州市和荥阳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，认真落实

“减证便民”有关工作安排，不折不扣执行到位，确保“减证便

民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 

二、依规依照证明事项清单受理工作 

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对列入证明事项清单的事项，各级各

部门要规范办事流程，提高办事效率。对取消的证明事项，任何

部门和单位不得要求当事人提供，各级各部门不再出具，也不得

作为办事的前置条件。 

我市居民到荥阳市以外的地区就业、学习或生活时，所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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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其提供我市保留证明事项清单之外的证明的，各部门可根据

实际情况，按照方便群众的原则，为其出具相关证明。  

三、动态调整证明事项清单 

证明事项清单公布后，因法律、法规或重大政策调整，以及

基层组织机构、工作职能发生变化，证明清单事项需要增减或变

更的，相关部门要及时提出调整申请，按照《荥阳市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荥阳市“五单一网”运行清单动态调整暂行办法的通知》

（荥政办〔2016〕24号）对相关行政权责事项进行动态调整，

固化清理结果。 

四、强化监督问责  

荥阳市政务服务改革管理办公室将证明事项清单落实情况

纳入监督检查范围，通过随机抽查、定期检查、卷宗评查等方式，

对各级各部门落实清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严格禁止清单之内的

证明不即时办、清单之外的证明不取消、部门之间协同要求群众

出具证明等现象。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或群众举报，经查证属

实的，严格依照《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荥阳市政务服

务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》（荥政办〔2016〕30号）规定进

行责任追究。 

 

附件：1．荥阳市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 

   2．荥阳市取消的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事项清单 

   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2017年12月13日 


